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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2026/27）  
申請須知  

（屬非本地學生身份的中學畢業生及大學本科生／畢業生適用）  
 
 
背景  

1.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下稱「獎學金」）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

政府教育局為提升本港英語教師專業素養而推行的多項措施之一。  
 

2.  本獎學金旨在吸引英文程度良好的人士修讀相關的本地學士學位課程及

／或師資培訓課程，以取得所需的資歷，於畢業後投身英語教師行列。  
 
申請人身份  

3.  香 港 學 生 及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的 學 生 均 可 申 請 「 準 英 語 教 師 獎 學 金 」

（ 2026/27）。視乎擬修讀課程的類別，成功獲頒「獎學金」的學生，將視

乎其修讀課程而獲頒為期五年或一年的「獎學金」。有關非本地學生的申

請詳情，請參閱下列甲部（五年期「獎學金」）、乙部（一年期「獎學金」）

及丙部。本地學生請參閱「申請須知（屬本地學生身份的中學畢業生適

用）」及「申請須知（屬本地學生身份的大學本科生／畢業生適

用 ） 」 ， 此 兩 份 須 知 已 上 載 教 育 局 網 頁

（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  
 
4.  任何人士，若需持有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處長簽發的學生簽證／入

境許可證方可來港就學的學生，不論國籍，均屬非本地學生。申請人應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提供的資料查核他們的學生身

份 。 有 關 來 港 就 讀 的 入 境 安 排 ， 可 瀏 覽 入 境 事 務 處 之 網 頁

（ http://www.immd.gov.hk > 我們的服務  > 簽證／進入許可）。  
 
甲部 : 有意申請五年期「獎學金」的中學畢業生適用  
 
申請資格  

5.  有意申請「獎學金」的中學畢業生  
(a)  須在英國普通教育文憑考試之高級補充程度英文科考獲 B 級或以上

成績，或在國際文憑課程之高級水平英國語文科（A1 或 A2 課程）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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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獲 5 級或以上，或在其他考試考獲同等成績 1；以及  

(b)  將於 2026/27 學年在香港的大學就讀相關學位課程一年級。相關課

程的列表已上載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  
 

6.  概括而言，申請人須修讀以下由香港的大學提供的課程：  
(a) 主修英文的全日制教育學士學位課程；或  
(b) 主修英文的全日制文學士及教育學士雙學位課程；或  
(c)  主修英文或相關科目（例如以英文為研習語文的語言學課程）的全

日制文學士學位課程，以及緊接的全日制／兼讀制主修英文的學位

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獎學金款額  

7.  「獎學金」會在課程正常修業期內頒發。獎學金款額詳列如下：  
 

修讀課程  每位非本地學生獲頒的獎學金款額  

教育學士學位  每年八萬港元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雙學位  

每年八萬港元  

文學士學位及  
全日制／兼讀制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每年八萬港元（修讀文學士學位課程）；以及八

萬港元（整個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8.  獲頒「獎學金」的學生，須在操行及學業成績方面均表現良好，並遵從接

受「獎學金」時簽署之承諾書所列條款及細則，方可每年繼續獲發放獎

學金。  

 
1 考獲以下成績者亦可視為符合申請「獎學金」的資格：  
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n ternat iona l  Engl ish Language Test ing System, IELTS） – 學術類

測試整體成績為 7 級或以上（在申請「獎學金」時有關成績仍然有效）  
  托福考試（ Test  of  Engl ish as a  Fore ign Language,  TOEFL） – 不少於 600 分（紙筆考

試）或 250 分（電腦考試）或 100 分（網上考試）（在申請「獎學金」時有關成績仍

然有效）  
  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考試（又稱高考） – 英語考獲 130 分或以上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HKALE） –  英語運用考

獲 B 級或以上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KDSE) 

Examinat ion） – 英國語文科考獲 5 級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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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有意申請一年期「獎學金」的大學本科生／畢業生適用  
 
申請資格  

9.  有意申請「獎學金」的大學本科生／畢業生 2 
(a) 須在英國普通教育文憑考試之高級補充程度英文科考獲 B 級或以上

成績，或在國際文憑課程之高級水平英國語文科（A1 或 A2 課程）

考獲 5 級或以上，或在其他考試考獲同等成績 1；  
(b) 持有主修英文或相關科目（例如以英文為研習語文的語言學課程）

的認可學士學位，而學位榮譽等級為乙等一級或以上，或同等學歷；

以及  
(c) 將於 2026/27 學年在香港的大學就讀全日制主修英文的學位教師教

育文憑課程。有關該等課程及各師資培訓院校的資料，請瀏覽教育

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  
 

獎學金款額  

10.  每位獲頒「獎學金」的學生，在修讀全日制教師教育文憑課程期間，可獲

得八萬港元的獎學金。  
 
丙部：甲部及乙部的申請人適用  
 
申請手續及遴選  

11.  「獎學金」將於 2026 年 8 月 5 至 14 日期間接受申請。  
 

12.  有意申請的學生，須於截止日期（ 2026 年 8 月 14 日）或之前透過電子表

格遞交系統，向教育局提交申請和相關的證明文件。有關申請須附上由

申請人曾就讀之中學的校長或教師（甲部申請人適用）或高等教育院校

的教職員（乙部申請人適用）填寫的推薦書（附件三），並於截止日期或

之前另行提交。有關申請及電子表格遞交系統事宜，請瀏覽教育局網頁

（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申請人提交申請前，請細心閱讀網頁內

的「提交申請須知」。  
 

13.  本局將按申請人的公開考試成績及所提交的資料篩選申請人參加 2026
年 9 月舉行的面試，獲邀請參加面試的申請人必須出席。申請人需自行

負責來港面試所需費用。請注意面試是遴選過程的必需部份，面試日期

及時間不會更改，未能按指定日期及時間出席面試者，將當作自行退出

 
2 包括已修畢主修英文的學位課程而未曾加入教師行列者，以及將於 2026 年修畢有關課

程的學生。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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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申請。申請人如未獲邀參加面試，可視作落選論。  
 

14.  「獎學金」將頒予在各方面表現最佳的申請人，而在各項考慮因素相同

的情況下，有意任教小學並修讀相關課程者可獲優先考慮。出席面試的

申請人將於 2026 年 11 月底之前收到遴選結果的通知。教育局就獲頒發

獎學金人選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不接納任何上訴申請。  
 
教學工作的承諾  

15.  獲頒「獎學金」的學生須承諾於畢業後隨即在香港本地的中／小學（提

供本地課程 3的日校）擔任全職英語教師。獲頒五年期「獎學金」的學生

須擔任全職英語教師，連續任教三個學年；獲頒一年期「獎學金」的學生

則須擔任全職英語教師一個學年。  
 

16.  修讀文學士學位課程而獲頒五年期「獎學金」的學生，若在取得文學士

學位後選擇修讀兩年部分兼讀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並同時在上述

學校擔任全職英語教師，只要能如期修畢課程，則在修讀期間擔任教師

的時間亦會算為履行承諾的年期。  
 
承諾書及彌償契據  

17.  獲頒「獎學金」的學生須簽署承諾書，並受承諾書內所列條款及細則約

束。有關條款及細則包括（但不限於）：  
(a)  在操行及學業成績方面均須表現良好，以達到大學所訂定修畢課程

的要求；  
(b)  （修讀文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須在取得學位後，立即修讀主修英文

科的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以及  
(c)  於畢業後按承諾於香港完成為期三年或一年的教學工作，並合乎教

師專業操守，以及沒有涉及任何有違專業操守的紀錄。  
 
18.  在任何時候，獲頒「獎學金」的學生若違反承諾書內的條款及細則，則  

(a)  在餘下的修業期內，將不會繼續獲發放獎學金；以及  
(b)  須以免息及按比例（如適用）的計算方法，向香港特區政府退回已取

得的獎學金。  
 
19.  每位獲頒「獎學金」的學生須提名一位合適人士作為其彌償人。彌償人

年齡須為二十一歲或以上，有固定職業及收入，經濟狀況良好，並能提

 
3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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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司／辦公地址。彌償人的資格會於接受獎學金時所簽署的承諾書及

彌償契據中列明。彌償人簽署彌償契據後，即表示假如學生未能遵行承

諾書內的條款及細則，而又未能退回已取得的獎學金，彌償人同意代該

學生歸還有關款項予香港特區政府。  
 
查詢  

20.  相關課程的詳細內容，可瀏覽香港各大學的網頁。香港各大學的

名單已列於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 > 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專上教育  > 本地專上課程  > 院校）。  

 
21.  有關「獎學金」的查詢，請以電郵（電郵地址： ltq@edb.gov.hk）或致電

與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周秀靜女士（電話：852-2892 5786）聯絡。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二零二六年六月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list-page.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list-page.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local-higher-edu/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local-higher-edu/institutions/index.html

